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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五年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論事項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開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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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五年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一五年六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11 號(張榮發基金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2 室)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數） 

二、主席致詞 

三、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1.民國 114 年度營業報告。 

2.審計委員會審查 114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3.本公司累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 

4 本公司庫藏股執行情形報告。 

(二)、承認事項 

1.民國 114 年度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2.民國 114 年度虧損撥補案。 

 

(三) 、討論事項 

1.本公司子公司二十一世紀金融科技株式會社擬赴日本東京證券交易

所申請股票上市案 

 

(四)、臨時動議 

(五)、散會 

 
  

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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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 114 年度營業報告。 

說明：本公司 114 年度營業報告書，詳見附件一(本手冊第 12 頁)。 

 

2.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114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說明：本公司114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梁嬋女會計師、鄭裕仁會計師查核簽證，連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

補表等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提出審查報告，請參閱附件二 (本手

冊第14頁)。 

3. 本公司累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 

 

說 明：(1).依公司法第211條規定，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時，應向董事會報告，董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向股東報

告，公司業已於114年11月12日呈報董事會。 

(2).依本公司114年第3季（截至114年9月30日）會計師查核之財

務報告，本公司累積虧損為 1,074,783仟元，實收資本額為 

2,056,470仟元，虧損占實收資本額 52.26%，已逾二分之一

（2,056,470仟元 × 1/2 = 1,028,235仟元），特此報告。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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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庫藏股執行情形報告。 

說 明：本公司110年董事會通過之買回普通股轉讓員工執行情形期限屆

滿，並於115年5月5日將未轉讓股數879,000股辦理減資消除股份明

細如下， 請參閱。 

 

申請買回次數 第3次申請買回 

買回股份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五年內，一次或分

次轉讓予員工) 

董事會決議日期 110/03/16 

實際買回股份期間 110/03/22~110/05/05 

實際買回股數 1,230,000 

轉讓員工次數 第2次轉讓員工 第3次轉讓員工 

轉讓員工股數 333,000 18,000 

轉讓價格 88.01 88.01 

認股基準日 1100806 1101103 

股票交付日 1100901 1101215 

股票交付方式 登錄A帳控管 登錄A帳控管 

限制轉讓期間 1100901~1120831 1101215~1121214 

備註 
交付日起屆滿2年始

得轉讓 

交付日起屆滿2年始

得轉讓 

尚未轉讓員工之庫藏

股餘額 
1,230,000-333,000-18,000=879,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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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14 年度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說 明：(一)本公司 114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

並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梁嬋女會計師、鄭裕仁會計師查核

完竣，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連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

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114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參閱附件一及附件三（本手冊第 12 頁及第 15 頁）。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 

  

承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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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14 年度虧損撥補案。 
說 明： 

(一) 本公司 114 年度虧損撥補表之期初餘額為新台幣(以下同) 

(570,794,755)元，加計本年度稅後淨損(920,611,784)元，加其

他綜合損益 2,409,534 元後，待彌補虧損為(918,202,250)元。

擬以資本公積彌補累積虧損，加計 570,794,755 元，彌補虧損

後剩餘之累積虧損為(918,202,250)元。 

 

虧損撥補表擬具如下。 
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公司  

114 年度虧損撥補表  
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合計  
 期初餘額  (570,794,755)  
     
 本年度變動    
減： 114 年稅後淨損 (920,611,784)   
加： 114 年其他綜合損益 2,409,534  註一 
     
 小計  (918,202,250)  
 期末待彌補虧損  (1,488,997,005)  
加：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570,794,755  
 期末待彌補虧損  (918,202,250)  
董事長：詹宏志         經理人：張瑜珊       會計主管：張雅惠 

 

 
註一 :  

影響數 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
公司 

舊制退休金精算損益 3,011,917 
所得稅影響數 (602,383) 
合計 2,409,534 

 

(二) 提請  承認。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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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子公司二十一世紀金融科技株式會社擬赴日本東京證券交

易所申請股票上市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 為拓展海外金融科技市場、充實營運資金並提升國際競爭

力，本公司之重要子公司二十一世紀金融科技株式會社（下

稱「21JP」）擬向日本東京證券交易所（Tokyo Stock 

Exchange）申請股票首次公開發行及掛牌上市。 

2. 本案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

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下稱

「業務規則」）第 8 條之 2 規定辦理。本案經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尚須提請股東會同意。 

3. 21JP 於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交易之目的：為拓展海外金融

科技業務市場、充實營運資金並運用多元籌資管道以強化財

務結構，提升整體資本運作效率及國際競爭力，同時強化品

牌形象並吸引與激勵當地優秀專業人才，21JP 擬向日本東京

證券交易所申請股票首次公開發行並掛牌上市。 

4. 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預計之組織架構及業務調整，暨

其調整對本公司之影響： (1) 財務影響： 21JP 上市將有助

於強化其財務結構並取得多元籌資管道，預計將對本公司財

務面具正面效益。 (2) 業務影響：本次發行上市對本公司集

團現有業務性質尚無可預見之重大調整，故對本公司業務並

無重大影響。(3) 預計之組織架構及業務調整：目前本公司集

團對 21JP 具控制力，主要依據為 21JP 股東協議

《Shareholders Agreement》（下稱「原協議」）賦予本公司

過半四席董事席位指派權（總席位為七席），使本公司有主導 

21JP 攸關活動之權力，並符合 IFRS 10 公報判斷控制力要

素，故 21JP 現為本公司之合併報表子公司。若未來 21JP 

順利於日本完成 IPO，為配合東京證券交易所股東平等基本

原則，原協議將主動失效，考量本公司對 21JP 持股比率稀

釋效果，本公司將不再具備主導 21JP 攸關活動之權力。本

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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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判斷：若未來 21JP IPO 條件成就，根據 IFRS 10 規

定，若本公司無法維持控制力判斷要素，將對 21JP 喪失控

制力。惟實際情況仍可能因當地法規、審查結果、市場狀況

等多重因素有所變動；此外，同前所述，本次發行上市對本

公司集團現有業務性質尚無可預見之重大調整。(4) 預計組織

架構及業務調整對公司之影響：本次組織架構調整計畫實施

後，本公司仍對 21JP 具影響力，且 21JP 上市旨在充實營運

資金並運用多元籌資管道以強化財務結構，以提升本公司整

體資本運作效率及國際競爭力，對本公司長期穩健發展具正

面助益，亦對本公司之財務及業務營運並無重大影響。另有

關《業務規則》第 8 條之 1 規定之降低對重要子公司直接

或間接持股或喪失控制力等應辦事項，為確保資訊透明，本

公司已於民國 115 年 5 月 13 日於董事會通過對 21JP 喪

失控制力議案，並已委請獨立專家就歷次價格合理性及對本

公司股東權益之影響出具意見書，惟實際釋股情形、最終發

行價格及認購對象尚未確定，本公司擬於相關發行條件明確

後，另行補充公告未盡事宜。 

5. 股權分散方式、預計降低持股比例、價格訂定依據、受讓對

象： (1) 股權分散方式及預計降低持股比例：依據上市地法

規，預計發行之新股股數將不低於 21JP 發行後總股本之 

20%。本公司對 21JP 之持股比例預計將降低 10% 以上。

惟最終上市之證券類別、發行數量及降低持股比例，將視當

地法規、資金需求、與主管機關溝通結果及市場狀況，由 

21JP 與主辦承銷商協商確定。 (2) 價格訂定依據： 本次發

行價格將在充分考慮現有股東利益、市場條件以及發行風險

等情況下，擬依上市地相關法令規定採取詢價圈購方式，或

當地證券主管機關認可的其他方式辦理。 (3) 受讓對象： 依

上市地相關法規規定之合格投資人及公眾投資人。 

6. 是否影響本公司於櫃買中心繼續上櫃：本案均按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本公司現有股東利益可獲得充分保障，不影響本公

司於櫃買中心繼續上櫃之資格。 

7. 本案前開討論事項於本公司民國 115 年 03 月 24 日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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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審議。 

8. 本案經 115 年 03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依規定將本案列入

本公司民國 115 年股東常會之討論事項，經股東會同意後辦

理。並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依據有關

政府主管部門意見、上市地法規、掛牌規則、市場條件或實

際適用情況，全權處理 21JP 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有關事

項（包括但不限於調整上市方案、簽署相關協議、合約、主

交易協定、向承銷商出具股票閉鎖承諾函等文件）。 

以上提請 討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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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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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回顧 114 年度，在面對國內消費需求趨向審慎、電商產業競爭高度激烈的挑戰下，

零售產業面臨全通路轉型與生態圈競爭的複雜環境，致使 114 年合併營業收入 368.6 億

元，較 113 年度雖減少 1.9%，但年減幅度相較 113年顯著收斂，合併稅後淨損 8.1億元，

本年度虧損主係 B2C 電商本業受市場環境競爭致使毛利受壓，另集團於 114 年初完成私

募資金挹注後，推進營運結構調整及資產配置優化，因而認列部分一次性調整費用，並

受子公司海外發展費用影響所致。面對挑戰，網路家庭集團秉持「用戶為先」的核心價

值，透過聚焦優化用戶體驗、強化商品競爭力與深化數據應用，攜手策略夥伴展開多元

深度的 OMO(Online Merge Offline）布局。同時，集團積極推進資源整合及組織架構優

化，轉投資子公司持續展現營運動能及獲利貢獻，致力在多變的環境中展現應有的經營

韌性。 

 

114 年度營運重點如下： 

一、鞏固 3C 領航地位，持續深耕會員經營與用戶體驗優化，帶動行動端指標穩步向上 

在 B2C電商本業方面，身為 3C家電領導通路，我們發揮長期積累的產業洞察，緊扣

手機及電玩電競新品上市脈動，於本年度有效對接 iPhone17新機系列、Nintendo Switch 

2 及 NVIDIA RTX 50 系列顯卡等明星商品的強勁需求，推動 3C 品類營收展現年對年成

長。我們致力鞏固「買 3C，就上 PChome」的品牌信賴感、深耕 3C 商品領域並結合專業

服務力，為平台創造更多價值。 

針對生活百貨品類，本公司追求均衡發展，特別是在數位內容與加值服務方面，我

們深耕數位閱讀市場，目前電子書商品數量已佔整體書籍類別逾八成；114 年電子書銷

售額年增達 30%，亦有效帶動閱讀器等硬體產品銷售。此外，PChome透過吉祥物 BOXMAN

植入消費者日常，於 114年推出新改版衛生紙，並與食品大廠合作開發獨家聯名款零食

箱等多款 IP商品，強化品牌印象。 

同時，本公司近年來積極推動 App 行動端介面與網頁版的全面翻新與功能升級，整

合 AI技術優化個人化推薦、搜尋功能及智能客服，提升從瀏覽到結帳的全方位消費體驗。

這些舉措有效推升會員忠誠度與轉換率，帶動行動端營收占比與營運指標穩步向上，完

善整體消費旅程。 

二、發揮本地電商優勢，深化 OMO布局，成為生活消費場景整合者 

本公司致力於結合線上與線下通路，發揮本地電商優勢，透過創新服務提供更便捷

且個人化的購物體驗。114 年 10 月推出與 7-ELEVEN 合作之「PChome 超速配」服務，率

先於北北桃都會區實踐「晚上下單，一早取貨」的快速到貨模式，滿足都會用戶即時購

物需求，更完備了從線上平台下單到線下通路取貨的最後一哩路，強化用戶的生活場景

體驗與對平台的信賴度。自服務上線以來，超速配訂單占比逐月成長，並於物流繁盛期

仍維持高準時配達率，顯示其服務切中消費者需求，進一步提升用戶黏著度，在營運層

面亦同步優化了倉儲物流利用率並降低配送成本。 

在生態圈綜效方面，繼結盟中華電信後，本年度 10月正式加入擁有 1,900萬名會員

之 uniopen 會員生活圈，導入 OPENPOINT 點數折抵功能，強化 OMO 平台點數經濟的串聯

與回購誘因，使 OPENPOINT會員能更彈性地於 PChome 24h購物運用點數，提升平台活躍

度。 

三、A7 智慧物流園區效能提升，電商賦能服務加速拓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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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 林口 A7 智慧物流園區」已成為 B2C 電商本業效能提升與運能優化的核心

樞紐，本年度 A7 倉的出貨量佔比已提升至 PChome 24h 購物倉庫出貨訂單數 90%，透過

自動化設備大幅提升出貨效能，並藉由倉庫整合有效降低運費率。公司更積極將深厚的

電商基礎建設轉化為成長新動能:在 3PL 第三方倉儲業務方面，收益持續維持雙位數年

增，為集團貢獻穩定收入；未來網家將致力於優化整體倉儲營運效能，並拓展外部客戶

以提供優質的賦能服務。同時，智能廣告平台 PChome Ads持續強化站外導流與站內轉換

的整合效益，其 RMN 零售媒體廣告聯播網服務自推出以來，透過深化數據應用與 AI 技

術整合，在本年度展現逐季成長的強勁動能，雙 11檔期營收更達成三位數年增，顯見品

牌主對平台廣告與精準行銷的信心。 

四、子公司穩健貢獻獲利，展現集團資源整合綜效 

旗下金融科技事業、交易市集部門及日本跨境電商事業於本年度展現經營綜效並穩

健貢獻獲利，金融科技子公司 21st Fintech於第三季完成投資 MPI Inc.65%股權，進而

取得其全資持有之日本領先支付業者 Payment for，此項戰略投資象徵子公司 21st 

Fintech 深耕日本市場與擴大亞太區布局的決心，並展現對區域金融科技生態系的長期

承諾。專營日本跨境電商的比比昂（Bibian）在面對匯率波動挑戰下展現獲利韌性，並

於 11月正式與日本 Amazon Business進行 API串接合作，同時引入海外資本策略投資，

持續深化與日本跨境業務合作，導入更多元且具差異化的海外商品。交易市集部門則精

準聚焦興趣消費與年輕世代客群，在預購、興趣品類及二手商品業務深耕並持續取得進

展。 

五、強化財務韌性，推動企業永續經營（ESG） 

本公司積極致力於提升自身體質，透過產品組合優化、倉儲效能提升及優化營運效

率，並以穩健財務作為基石，增強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的韌性。在財務結構方面，於 114年

第一季成功引入統一集團私募資金 24.7億元，藉此優化資本結構，支持公司穩健發展。 

在永續經營方面，網家連續多年獲頒「台灣企業永續獎」肯定，持續在綠色包裝與

友善電商環境建構上不遺餘力，確保企業發展與社會責任並行，實現長期股東價值的提

升。此外，我們在消費者保護、安全購物環境及企業永續經營三大面向的深耕，亦讓我

們連續兩年榮獲「數位發展部－友善電商獎」之認證。未來將持續落實 ESG 承諾，確保

企業展現高度韌性，朝永續發展目標穩步邁進。 

展望未來 

本公司秉持審慎樂觀的態度，致力構築具備韌性與競爭力的電商生態系。我們期待

推出更多線上與線下整合的創新 OMO服務，發揮本地電商優勢串聯資源，使公司成為「生

活場景的整合者」，為用戶創造更多的平台價值與差異化。此外。我們將致力於提供消

費者更便捷且個人化的購物體驗，深化在地品牌信賴感，並在穩健的財務與營運結構下，

深化與策略夥伴的協作，朝向體質健康的營收成長路徑邁進，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最後，誠摯感謝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與信任，我們將持續深耕市場，為消費者帶來

更美好的生活體驗。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宏志 

                          

                          

                         總經理   張瑜珊 

                          

                         會計主管 張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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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四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梁嬋女會計師、鄭裕仁會計師查核竣

事，連同一一四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案，經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鑑察。 

       此  上 

本公司一一五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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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模交易產生之採用楳益法之投資，其部分轉投

資價值評估須依據被投責公司對未來營運之預測緒果及折現未來現金流量以衡量其可

回收金額，因其評估過程具有複雜性及高度不屯定性，且包含笮理階厝之主觀判斷，屬

淤重大會計估計事項，故採用権益法之投育減損評估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要事項 。

因患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 已執行之查核程序案總說明如下：

L 瞭鮮笮理階層評估資産減損之流程、評估減損模型之合理性、評估笮理階層辨認之

現金産生單位 。

2. 將管理階層過去所做之預估數與實際結果比較，以評估管理階層所作估計之合理性。

3. 評估減損模型中所採用之重要假設，包括預期成長率及折現率等是否合理 ， 執行下

列程序：

(1 )驗蒞評價模型之釹據對計算公式之設定；

(2)針對預期成長率與歷史結果 、 經濟及天業預測資料比較；

(3)採用內部專家以協助評估詧理階層於估計使用價值時所採用之評估模型及象據

之折現率是否合理，並重新執行與驗算 。

關鏡查核事項－併晴交易疇買價格分攝合理性評估

寧項說明

有關企業合併之會計政策语參閲合併財務赧表附註四（三十一 ）， 企業合併之會計棗

理及收購價格分攤之說明i有參閲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八）及（十三）。

綢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二十一世紀金融科技株式會社於民圉 114

年 9 月 30 日以新台幣＄1 ,893,360 仟元（ 日幣 92 億元）收購取得 MPI Inc ． 發行之 65％特
別股股搵，認購後取得其 65％投票模及控制力 ， 故評估此交易亻系屬企業併購 。 因此併購

交易價金暨産生之無形責產金額重大，丑被投責公司可辨認實產及負債之淨公允價值及

無形資産之辨認及分攤亻系以笮理階層之評估為基礎，涉及詧理階層之主觀判斷，因此本

會計師將併購交易購買價格分攤合理性評估列為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 已執行之查核程序索總說明如下：

1. 詢問箜理階層並檢視董事會會填記錄及桂關文件 ， 以取得近期營運環境與市場發展

趨勢之瞭解；

2. 檢視並評估外部評價專家出具之收購價格分攤赧告中，所辨認之無形實產及其公允

價值之估計、使用之折現率及商譽計箕之合理性；

3. 採用內部專家協助評估使用之折現率區間是否符合市場資料及產業研究．結果，並針

對棋型中具重大影饗之假設進行分析性程序，以評估其對可回收金額之彩享；

4. 取得管理階層預測之未來現金流量，並彧認與經核准之營運計畫一致，及與主要客

www.pw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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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訂單狀況及歷史財務績效（ 包含銪巷成長率、毛利率及費用率情形等）進行比較分

析，以哦認其合理性 。

其他事項－前期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網路家庭國際育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 1 3 年度之個碟財務赧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

核 ， 並於民固 11 4 年 3 月 1 2 B 出 具無係留意見之查核赧告 。

子理階層興治理單位對個髖財務赧表之責任

塋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褔券發行人財務戟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蔻財務赧

表，且維持與個難財務赧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琿係個體財務赧表未存有導因

於舞弊或鏵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

淤編製個薙財務赧表時，哈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網路家庭國際實訊股份有限公

司續漬經營之能力、棓關事項之揭靄，以及繼瀆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箜理階層悉
圄清算網路家庭圉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

其他方案 。

網路家庭國際實訊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 （含審計委員會 ） 負有監情財務赧導流

程之責任 。

會計師查核個醴財務赧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髖財務赧表之目的，係對個髖財務赧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淤舞弊或

鏵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虛信，並出具查核赧告 。 合理堢信係禹度堢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赧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鏵誤 。 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籟或棄總釹可合理預期將臺多攀個

體財務赧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氣 ，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 ， 運用專案判斷及專業懷疑 。 本會計師亦執

行下列工作 ：

1. 辨認並評估個髏財務赧表導因淤舞弊或鏵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愿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忍見之差礎 。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庄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 故未亻貞出導因

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禹於導因於鏵誤者 。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待必要之瞭鮮， 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 淮

其 目的非對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

3. 評估箜理階層所採用 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棓關禍靄之合理性 。

4. 依據舐取得之查核嚎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續璝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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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繼漬經營之能力 可能至生重大疑息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維定性 ，作出緒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堢定性，

則須於查核赧告中提醒個髏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個殭財務赧朵之桂關揭霧，或於該

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 本會計師之緒論亻系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得之

查核S登據為基礎 。 淮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網路家庭國際冇訊股份有限公司不再

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

5. 評估個蔻財務赧表 （ 包梧桂關附訌 ） 之整體表達、緒構及內容，以及個鱧財務赧表

是否允當表達桂關交易及事件 。

6. 對於網路家庭國際實訊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蹬

據，以對個牲財務赧表表示恋見 。 本會計師負責個難查核案件之指導、監埜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個體財務赧表之查核恋見 。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才和所規劃之查核範囝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 （ 包牾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頫箸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革民國會計鈈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狷立性之塗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攀會計師猗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 （ 包挂棓關防護挂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寧項中 ， 決定對網路家庭圉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4 年度財務赧表查核之關鐽查核事項 。 本會計師於查核赧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令不允許公開揭邱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 ， 本會計師決定不淤查核赧告中溝通特

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攀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

責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梁嬅女才斗七
薁厝亻侮祜1.:_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伶理委員會

核准簽褔文號：金管渥審字第 0990001654 號

金融監督笹理委員會

核准簽蹬文號：金子琭審字第 1 1 3 03504 1 3 號

中華民國 1 1 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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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雲鏢

苣砉1訌篔
昌邑詠逵

－一－．－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個羆實差負債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

114.12.31 

單位：新台幣仟元

I 13.1 2.31 

實 至 金額 ％ 金額 ％

1100 

l l37 

1172 

1180 

1200 

1300 

1476 

1479 

流動實差：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按拋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産（附註六（四））

應收帳款及票據淨額（附註六（五））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頫（附註六（五）及七）

其他應收款（附註六（五）及七）

存貨（附註六（六））

其他金融資産－流動（附往六（十二）及八）

其他流動資至－其他

$ 
1,632,40 1 

356,000 

298,393 

69,695 

743,433 

1,697,967 

50,901 

JO 

r
、

-

2 

5

l 

1,7 15,781 

341 ,602 

43.341 

700,632 

2, 129,019 

48,394 

10 

2 

4

2 

58皐－一一 98.245 l 

4906醞_.1!_ 5,077.0l4 29 

1510 

1517 

1550 

1600 

1755 

1780 

1840 

1930 

1980 

1990 

非流動實A: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産－非流動

（附註六（二）及（二十四））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衙量之金融資至－非流動

（附註六（三）及（二十四））

採用損益法之投資（附注六（七））

不動産丶廠房及設備（附註六（八）及八）

使用槿資注（附註六（九））

無形資産（附註六(+一））

遞延所得稅資産（附註六（十八））

長期應收款（附往六（五））

其他金肱實至－非流動（附註六（十二）及八）

其他非流動貧産－其他

187,752 

313,460 

5,386,750 

1,454,6 16 

3,46 I,060 

76, 198 

54,391 

53,278 

2 

34 
92 

2 

540,253 

5,968,661 

1,802.7 17 

3,749, 135 

106,374 

54.391 

97,655 

358,367 

330l 

3I2 

2 

5O,964 • 47.483 －一－

實差總計
$
-

I l,038,469 69 l2·725,036 ---1.L 

1 5,945,426繹 I 7,8O2,0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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嚀疇

民國一一四網年路：一』蓋玉隈十［司月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4.12.31 113. 12.31 

負債及楫益 金 額 % 金 額 。/o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十三）） $ 200,000 300,000 2 

2l3O 合约負債－流動（附註六(.::.十一）） 324,269 2 357,256 2 

2170 愿付帳款及票據（附註七） 3,090,240 20 3,063.494 17 

2200 其他愿付款（附註七） 590,296 4 619,459 4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19,736 19,736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六（十六）） 478,444 3 417,970 2 

2300 其他流動負債（附注六（十四）） 39,487 43,251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附註六（十五）） 352.317 2 1,678,344 ＿具

5,094,789 32 6.499510 _]J_ 

非流動負債：

2541 錶行長期借款（附註六（十五）及八） 703 ,369 4 1,755,686 10 

2550 負債準備－非流動 83, 142 82, 150 

2570 遞延所得我負債（附註六（十八）） 9,877 9,275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六）） 3,320,592 21 3,662,952 21 

2670 其他非流動負債－其他 36 193 22.211 

4,153.173 ＿盔 5,532,274 _J.J 

負債熜計 9.247,962 －－錢 I2,03I,784 68 

楫益（附韭六（十九））：

3110 普通股股本 2,056,470 13 1,439,529 8 

3200 實本公積 6,951 ,273 44 5,052,998 28 

3350 待彌補虧損 (1,488,997) (10) (570,795) (3) 

3400 其他損益 (610,780) (4) 59,036 

3500 庫藏股票 (210,502} ~ (210,502) _ill 

楫益鐿計 6 697 464 42 5,770,266 一呈

負債及損益總計 s 151245,~26 －粵 11,802,050血

董事長：詹宏志圜 已＼OO：後｀罔璜r:尸：計主詧：張稚惠
`" ·一！

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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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 

6300 

6450 

7100 

7010 

7020 

7050 

7060 

7950 

網路家庭［ －庶子－面減了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錷貨收入

減 ： 鏑衍退回

瀅羕收入淨頫（附汪六（二十一）及七）

瀅霎成本（附註六（六）及七）

譬霎毛利

瀅霎貴用（附訌七及十.=..):

扭銷'Jlj

子埕凳用

硏究怪辰賈用

预期信用減損利益（附訌六（五））

瀅霎賣用合計

瀅素淨損

曇霎外收入及支出 （附韭六（五）、 （七） 、（十三）、（十六） 、 （十七） ｀（二十三）及
七）：

利息收入

其化收入

其化利益及損失

財務成本

採用損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闢珊企聿及合資4員益之份頲

瀅霎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鱸嶋肇棄鄣＇＂兄対淨損

減：所得泯貴用（附註六（十入））

本期淨損

芙他琮合搔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頫 立辶 全額 」

$ 34,158,10 1 102 34.649,769 102 

587`825 2 560968 2 

33,570,276 100 34.088,801 100 

3O,442,466 9I 3O,774,24O 9O 

3,I27,8 lO 9 3,3 I4,56 I IO 

3,376,707 10 3.368,464 10 

214,001 I 235,844 

356,097 I 363,157 

(l3 ll • (476} -

3,946,674 I2 3,966,989 I2 

(8 I8,864) (3l (652,428) (2l 

36,700 31,849 

I 0,800 - 30,705 -

(123,586) - (2,749) -

(96,378) - (135,012) 

7O,7I6 • I5I,344 • 

(IO l,748) - 76J 37 -

(920,6 12) (3} (576,291 ) (2) 

-. 34 -

(92O,6 I2) (3) (576.325) (2) 

83 10 不重分頦至損益之項目

83 11 

83 16 

8330 

8349 

8360 

8361 

8399 

8500 

9750 

吐定祜利計畫之再街量釹

透過其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損益工具投漬未實現評價搔益

（附i:t.六（三）及(-=-+臼))

採用損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嶗企案及合莉之其化綜合操益之份誦

一不重分頲至損益之項目

減 ：輿不重分類之項目扭關之所得祝(Rtt主六（十八））

不重分頦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復續可屿重分巔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塋逞機構財務叔表操算之兄接是籍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 4a 關之所持税

援續可屿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本期芸化綜合損益（就援淨頵）

＊翔綜合損益總頫

每敗虧損（附辻六(-=-+))

基本每成虧損（旱位：鈧台瞥元）

3,012 6.913 

(48,189} - ( 132.940) -

1,151 - (20,728) -

(6O2) - (I,383) -

(44,628) - ( l48, I 38) • 

37 J,93 I,672 • 

- · - . 
37,293 - I,672. 

(7,335) - ( l461466) . 

S (9?71947) (3) (7??.19l!L.一一（＿

閂 嚀

（請詳閲後附個髖財務報告圉甿

董事長：詹宏志 畫圖 經理人：張瑜纘 這逹］ 會計主塋：張雅惠 口·,:..1 ,. 
一：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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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霫黥

個舊1彎
钅有限公司
屎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瞥仟元

殷 本

譽逼成殷．本 實本公積 法定直蛤公積

保留盪餘：

未分紀矗餘

（待彌禧虧損）

國外得還撮攝

財楊最表禛箕

之兄換是顆

某化撮益項 g

透過某他綜合損益
拉公允價

值街·量之全酞

實至之未實現評價

（損）益 芸 他 鼻諴敗黒 楫益總類

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佤頫

*'Jj淨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Jj綜合4員益總籍

盔餘指撥及分弒， ·

法定盈條公積彌構釘損（附往六（十九））

其化項本公積變動：

脊本公積彌楠耜操（附往六（十九））

對十公司所有1｀損益變動（附3主六（十九））

民國一一三年十.::..月 三十一 日餘頫

本期淨找

本期其化綜合4A 益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現金增食（附苴六（十九））

對千公司所有楫楫益．變動（附往六（十九））

子公司枱行贖回1t負債之共化楫益減少釹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 三十－ a 餘頫

$ 
1,439,529 5,560,918 54.1 13 (557,796) 

(576,325) 

1,439,529 

(503,683) 

(4,237) 

5,052,998 

(54, 11 3) 54,113 

503,683 

(570,795) 

(920,612) 

6 16,94 1 1,850,824 

47,45 1 

$ ?,056147O 6 怀I273

(26,794} 

逗 I ,672

(57O,795) I,672 

(25, 122) 

2AI9 37,293 

(9 l8,2O2) 37,293 

10,899 

( I ,4II81997) ?3107O 

237,826 

( I53,668) 

( I 53,668) 

84, 158 

(47,038) 

(47,038) 

(2 10,502) 

(67O,97O) 

6,497,294 

(576,325) 

( I46,466l 

(722,79I) 

(4,237) 

(2 L0,502) 5,770,266 

(920,612) 

(7,335) 

(927,947) 

2,467,765 

58,350 

(67O,97O) 

6,697A64 

（精科M復附僮煌財務輒告附tt)

董事長：詹宏志圜 經璞人：張瑜讀

巳1` '̀-.,! 
~ 10~ 

會計主笮 ： 張庫息 哥
司
遑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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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厙艷采準溫份洧限公司

個髖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

114年度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113年度

瀅蓁活動之現金流量 ：

本期祝洧淨損

珊荃項目：

收益費4員項目

折舌責用（附註六（入）、（九）及十..::..)

攤銷＇用（附汪六(+-).&.+..::.) 

預期信用減損迴林利益（附汪六（五））

透過搔益按公允價值街量金融背至之淨損失（附注六(..::.十三））

利息責用（附韭六（二十三））

利息收入（附訌六(..::.十三））

股利收入（附註六(..::.十三））

採用擢益法認列之子公司 、 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附註六（七））

處分及赧廢不動至、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附注六(..::.十三））

處分投資損失（附註六(..::.十三））

稚賃修改利益（附註六(..::.十三））

金融貧至減損損失（附扛六（七）及(..::.十三））

使用楫脊走缽租利益（附註六（十） 、 （十六）及(..::.十三））

收益責損項目合計

與塋業活動棓關之實產／＇負債變動藪

與營業活動桂關之實至之淨變動 ．

愿收帳款及票璩

其他慮收款

存貨

其他流動資走

其他非流動資足

典塋業活動棓關之資元之淨變動合計

與塋業活動扭關之． 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

愿付帳款及票據

其他應付款

其他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與塋業活動桔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與塋業活動棓關之賚庄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調整項目合計

澇運走生之現金流入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股利（附往六(..::.十三））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我

瀅索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 
(920.612) (576.291) 

655,858 

3 1.790 

( 13 I) 

(9,148) 

96.378 

(36.700) 

(4, 14 1) 

(70,716) 

87.289 

10,909 

45,048 

(I I.077) 

795 .359 

694.570 

30.113 

(476) 

135.0[2 

(31.849) 

(4.829) 

(15 1.344) 

(922) 

(28 l) 

669.994 

16,986 519,1 32 

142,826 103.8 17 

43 1,052 (389.580) 

40,078 I L443 

( l .7O6) (4.284} 

629.236 240.528 

(32,987) (66.668) 

26,746 (16.315) 
(20,7 13) (136.403) 

(3,764) (69) 

13.982 12.121 

(16.736) (207.334) 

612.500 33.194 

1.407.859 703.188 

487.247 126.897 

37504 31,107 

4. 141 4.829 

(97.383) (134,266) 

(2.I 90) (2.554) 

429.319 26.0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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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賡訊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瞥仟元
114年度 11 3年度

投實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1子採用模益法之投資（附汪六（七）） (60,000) (10,000) 
收取子公司之股利（附扛六（七）） 77.140 20A64 
採用槿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26.848 
清箕採用楣益法之被投背公司退回股款 5,354 3,7 16 
取待不動至、廠房及1文偽（附往六（二十七）） (30.072) (560.626) 
處分不動元、廠房及改備 359 1.589 
其他愿收款－關係人 (350.000) 
取持無形賁走（附註六(+一）） ( 1.230) (53.874) 
其他金融質注 302.582 323.183 
按攝銷後成本街量之金融資産 (356.000) 
其他非流動資庄 1.235 ( 1.313) 
其他愿付款 (66.000) 
投實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0.632) (666.013) 

縟實活動之現金流量：

舉借鋨期借款（附註六（二十七）） 200,000 300.000 
償還綠期借款（附註六（二十七）） (300,000) (1.000) 
舉借長期借款（附注六(..::.十七）） 3.275,373 
償還長期借款（附往六（二十七）） (2.3 78,344) (2,739,497) 
根賃本金償還（附辻六（二十七）） (44 1A88) (471.114) 
現金增資（附注六（十九）） 2.467.765 
籌實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452,067) 363 762 

本期現金及的當現金減少篆 (83.380) (276.238) 
期初現金及的當現金餘額 1.715.781 1.992.019 
期末現金及的雷現金伶額 s 1,632 401 I 1 IS,18 I 

董事長：詹宏志 鸚
（蹟詳閲後附個門財嗇輯告附註） r.一

經理人：張瑜璜 囤＇：i：4I ； 會計主詧 ：張雅惠
匕i：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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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 
為促進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之順利進行，依法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2.適用範圍 
適用於本公司股東會議。 
3.名詞定義 
3.1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理人。 
4.相關文件 
無 
5.作業程序 
5.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5.2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

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

或晚於下午三時。 
5.3 股東開會議程 
5.3.1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

票決，開會悉依議程排定之程序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5.3.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5.3.1 之規定。 
5.3.3 前 5.3.1 及 5.3.2 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逕行宣布散會。 
5.3.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5.3.5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出席股東得以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任主席，繼續開會。 
5.3.6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5.3.7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附錄一 



 35  

5.3.8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5.3.9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5.3.10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5.3.11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

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5.4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於出席股東會時，應在簽到簿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

辦理報到手續。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

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股東會之

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5.5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份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末結束前，如出席股東

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四條規定提請大會追認。 
5.6 出席股東會發言 
5.6.1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及戶名，由主席

決定其發言之先後。 
5.6.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5.6.3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5.6.4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應以一

次為限。 
5.6.5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之外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經制止而仍違犯者，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5.6.6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5.6.7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5.7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5.8 議案之表決 
5.8.1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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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前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股東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5.8.2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5.8.3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

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

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5.8.4 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己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5. 9 股東對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表決權。前述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數。 
5.10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

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5.11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5.12 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演習即暫停開會，各自疏散，待警報解除一小時後繼

續開會。 
5.13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

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

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5.14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公司章程、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5.15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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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PChome Online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1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2 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3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4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5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6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7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8 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9 F201050 漁具零售業 

10 F201070 花卉零售業 

11 F201090 觀賞魚零售業 

12 F202010 飼料零售業 

13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14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5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16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17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18 F206050 寵物食品及其用品零售業 

19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20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1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22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23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24 F210010 鐘錶零售業 

25 F210020 眼鏡零售業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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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27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28 F214010 汽車零售業 

29 F214020 機車零售業 

30 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31 F214040 自行車及其零件零售業 

32 F215010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33 F216010 照相器材零售業 

34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35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36 F299990 其他零售業 

37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38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39 F399010 便利商店業 

40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41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42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3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44 F501030 飲料店業 

45 F501050 飲酒店業 

46 F501060 餐館業 

47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48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49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50 I105010 藝術品諮詢顧問業 

51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52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53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54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55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56 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 

57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58 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59 IZ03010 剪報業 

60 IZ04010 翻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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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Z10010 排版業 

62 IZ12010 人力派遣業 

63 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64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65 J301010 報紙業 

66 J302010 通訊稿業 

67 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68 J304010 圖書出版業 

69 J305010 有聲出版業 

70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71 J701020 遊樂園業 

72 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73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74 JA05010 留、遊學服務業 

75 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76 JD01010 工商徵信服務業 

77 JE01010 租賃業 

78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79 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80 JZ99090 喜慶綜合服務業 

81 G801010 倉儲業 

82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83 G7999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84 A102060      糧商業 

85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對外背書保

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設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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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刪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伍億元，分為貳億伍仟萬股，每股新

台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普通股或特別股。 
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貳仟伍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

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

發行。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新股承購股

份之員工或依法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發給或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稅捐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

虧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再依章程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得優先分派特別股當年度得分派之股息。 
二、特別股股息以年率百分之八為上限，按每股發行價格計算，股息得

每年以現金一次發放，於每年股東常會承認財務報告後，由董事會訂定

基準日支付前一年度得發放之股息。發行年度及收回年度股息之發放

數，按當年度實際發行天數計算。 
三、本公司對特別股之股息分派具自主裁量權，如因本公司年度決算無

盈餘或盈餘不足分派特別股股息，本公司得決議不分派特別股股息，特

別股股東不得異議。所發行之特別股為非累積型，其未分派或分派不足

額之股息，不累積於以後有盈餘年度遞延償付。 
四、特別股股東除領取本項第二款所定之股息外，所發行之特別股為非

參與型，不得參加普通股關於盈餘及資本公積為現金及撥充資本之分

派。 
五、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特別股股東與普通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

認股權。 
六、特別股股東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股東，且與本

公司所發行之各種特別股股東之受償順序相同，均次於一般債權人，但

以不超過分派當時已發行流通在外特別股股份按發行價格計算之數額

為限。 
七、特別股股東無表決權及選舉權，但得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於特

別股股東會或涉及特別股股東權利義務事項之股東會有表決權。 
八、本公司發行之特別股為可轉換特別股，自發行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

轉換。其得轉換之期間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條件中訂定。可轉換特別

股之股東得根據發行條件申請部分或全部將其持有之特別股依壹股特

別股轉換為壹股普通股之比例轉換（轉換比例為 1:1）。可轉換特別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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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普通股後，其權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特別股轉換年度股息之發放，

則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之比例計算，惟於各年度分派

股息除權（息）基準日前轉換成普通股者，不得參與分派當年度之特別

股股息及之後年度之股利發放，但得參與當年度普通股盈餘及資本公

積之分派。 
九、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股東無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特別

股之權利，但本公司得於發行屆滿三年之次日起隨時按原實際發行價

格及相關發行辦法以現金收回、發行新股強制轉換或其他法令許可之

方式，收回全部或一部之特別股。未收回之特別股，仍延續本條各種發

行條件之權利義務至本公司收回為止。於特別股收回當年度，如本公司

股東會決議發放股息，截至收回日應發放之股息，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

數計算。 
十、特別股及所轉換之普通股，授權董事會視公司及市場狀況等，辦理

上櫃事宜。  
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具體發行條件及其他相關事宜，授權董事會

於實際發行時，視資本市場狀況及投資人認購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相

關法令訂定之。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應使用其本名，機關或法人為股東時，應記載其名稱，不

得另立戶名或僅載代表人。 

第 九 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司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或公司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特別

股股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第十二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

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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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

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第十六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

指定一人代理，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

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人

有二人或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七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

事錄應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連同出席股東簽到簿及代理出

席委託書併永久存於本公司。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任期為三年，連選得連任。於前項所定

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下列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通常支給之水準議定之。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十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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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需有董事過半數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廿二條：董事會依公司法及股東會賦予行使其職權。 
第廿三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保存於本公司。 

第廿四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

職權。有關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另訂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

性委員會。 

第廿五條：刪除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廿六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廿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

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

常會，請求承認。 

前項盈餘之分派，若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應依公司法第 240條規

定辦理；若發放現金，授權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決議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八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

以不高於百分之一點五之部分作為董事之酬勞, 其中應提撥員工酬

勞分配數百分之三十以上用於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

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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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之一：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有

餘額，得優先分派特別股當年度得分派之股息；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本公

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紅利、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提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公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

年度資金需求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資金，剩餘之盈餘方以股

票及現金股利之方式分派；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不高於當年度股

利之百分之八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九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卅一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

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一日，第三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九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五月三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第八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

十二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年六月十九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六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十四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一○五年六月二十一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年六月十三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八年六月十四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九年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九

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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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5年04月19日)止，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普通股205,647,065 股 

二、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數：12,000,000股 
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15年04月19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董事持有股數如

下，已符合證券交易法第26條規定之成數標準。 
三、依「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選任獨

立董事二人以上，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依比率計算之持股成數降為百分之八

十。 

 

職   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截至停止過戶日持有股數 
股  數 持股比率 

董事長 詹宏志 2,880,746 1.4% 

董  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林振德  

61,694,120 30.00% 
董  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胡長熹 

董  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張瑜珊  18,907,864 

 
 

9.19% 
 
 董  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 曾薰儀 

董  事 中華開發創業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郭大經 1,875,293 0.91% 

獨  立 
董  事 賀陳旦 0 0% 

獨  立 
董  事 杜奕瑾 0 0% 

獨  立 
董  事 簡民一 0 0% 

全體董事持股數合計 85,358,023 41.50% 
 

其他說明事項 

本次股東會股東提案處理說明 

說明：1.依公司法第172條之一規定，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議案以三百

字為限。 

2.本公司115年股東常會受理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115年4月9日至115年4

月20日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截至提案期間截止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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